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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实用新型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获得五项实用新型专利，并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相关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专利类型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专利期限

实用新型 建筑物天花板检修口结构

ＺＬ２０１１２００９９７５９．１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 十年

实用新型 一种模块化天花吊顶结构

ＺＬ２０１１２００９９００１．８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 十年

实用新型 建筑工程用移动组合脚手架

ＺＬ２０１１２００９９００２．２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 十年

实用新型 建筑装饰用石板局部加厚安装结构

ＺＬ２０１１２００９９０３４．２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 十年

实用新型 建筑装饰隐框幕墙玻璃后加固件

ＺＬ２０１１２００９９０３１．９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 十年

上述专利的取得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利于发挥公司自主知识产权优势，保护公司先进

的施工工艺。

特此公告。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８４

证券简称：海得控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９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

９

名。公司监事及高

管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经逐项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将节余募集资金

３３１５．９１

万元（含利息收入）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详见《关于节余募集资

金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公告》）

二、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李强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同时，年度薪酬基数

为人民币

４０

万元，其中：固定年薪部分基数为人民币

２５

万元，自董事会通过任命之日起按月进行发放；浮动

年薪部分基数为人民币

１５

万元，按月进行预提，由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公司年度经审计的经营业绩，结合

个人工作表现，考核评价后进行发放。

特此公告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３

、 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公司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李强先生简历如下：

李强，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３８

岁，硕士，注册会计师。曾任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西安华地会计事务所审计经理、上海华源长富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上海第一生化药业有

限公司财务总监。李强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无关

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８４

证券简称：海得控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０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节余募集资金

３３１５．９１

万元

（含利息收入）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并在完成上述事项后，注销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因节余募集资金（含利息收入）

的金额低于募集资金净额的

１０％

，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公司将相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７

］

３７１

号文批准，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５

日采取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

８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１２．９０

元

／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３６

，

１２０

万元，扣除发

行费用人民币

１

，

９６７．５６４６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３４

，

１５２．４３５４

万元。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已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８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审验并出具了沪众会字 （

２００７

）第

２８４８

号验资报告。

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公司将实际募集资金净额超出募集资金项目投资总额

２９８

，

８７５

，

７００

元的部分，计

４２

，

６４８

，

６５４．１０

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根据《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按照各项目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严格进行存

储和使用管理。

由于核电市场格局变化，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核电站数字化控制机计算机仿真系统

项目改由自有资金继续发展，相关募集资金用于增加高性能起重与输送自动化系统项目流动资金投入和系

统集成增值业务网络建设项目固定资产投入。鉴此，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由原来的

７

个项目减少至

６

个项

目。

根据风电机组控制系统项目的特点，公司

２００８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调整该项目的实施方式和

实施主体，成立浙江海得新能源有限公司，专门从事风电机组控制系统研发、测试、生产和销售，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

３３１０

万元， 本公司持股比例为

９６．７％

。 鉴此， 风电机组控制系统项目的募集资金投资总额由人民币

３３１０．３４

万元调整至人民币

３２００．７７

万元，差额部分公司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作为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

经营使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已使用 项目节余

项目节余

利息收入

小计

１

高性能起重与输送自

动化系统项目

６３６９．７３ ５

，

８８０．１９ ４８９．５４ １６１．６７ ６５１．２１

２

系统集成增值业务网

络建设项目

８２９２．７３ ８

，

１１８．３０ １７４．４３ １９９．１８ ３７３．６１

３

电气控制装置成套项

目

５８３９．８５ ５

，

０５９．１６ ７８０．６９ １６３．０６ ９４３．７５

４

机械设备

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控制系统项目

４３２０．３２ ３

，

３６８．６１ ９５１．７１ ９８．３１ １

，

０５０．０２

５

风电机组电气控制系

统

３２００．７７ ３

，

２００．７７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６

企业技术中心项目

１７５４．６０ １

，

５２４．７１ ２２９．８９ ６７．４３ ２９７．３２

合计

２９７７８ ２７

，

１５１．７４ ２

，

６２６．２６ ６８９．６５ ３

，

３１５．９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上述

６

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完成，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节余募集资金

３３１５．９１

万元（含利息收入）。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节余的主要原因

上述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公司从项目的实际情况出发，本着合理、有效的原则谨慎使用募集资金，故使

募集资金使用出现节余，主要原因如下：

１

、结合业务特点以及实际情况，公司发挥自身的技术优势和经验，充分考虑业务资源的共通性，合理配

置资源，节约了相关项目的设备投资。

２

、严格控制各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支出，合理降低项目成本和费用。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安排

随着公司业务的深入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大，对流动资金的需求日益增加，需要补充更多的流动资金以

满足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同时为充分发挥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合理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本着股东利益最

大化的原则，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公司拟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节余资金

３３１５．９１

万元（含利息收入）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每年可为公司

减少利息负担约

２２０

万元。

五、承诺事项

１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待上述事项审议通过，公司承诺节余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２

、公司承诺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全部用于公司的生产经营。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孙优贤、刘逊、顾中宪发表以下独立意见：公司在完成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下，将节

余的募集资金

３３１５．９１

万元（含利息收入）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能够节约公司的财务费用，有利于提

高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利益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相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意将上述节余募集资

金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七、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核查意见

公司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可以有效缓解公司资金压力，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增加经

营利润，实现募集资金的有效利用，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公司经营业绩，有利于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该等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已经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

的法律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因此，平安证券同意公司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

性补充流动资金。

八、公司监事会意见

同意将募集资金节余资金

３３１５．９１

万元（含利息收入）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公司在完成募集资金项

目投资的情况下，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符合法律法规的规

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３

、 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公司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４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８４

证券简称：海得控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１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

３

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一、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审议通过 《关于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

案》。

同意将募集资金节余资金

３３１５．９１

万元（含利息收入）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公司在完成募集资金项

目投资的情况下，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符合法律法规的规

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2

2011

年

12

月

28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2351

证券简称：漫步者 公告编号：

2011-039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不

超过三亿元自有闲置资金投资低风险银行短期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自有

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资金使用额度不超过三亿元，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为控制风险，

以上额度内资金只能购买低风险银行短期理财产品。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本方案相关事宜，授

权期限为自决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23

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以下简称

"

兴业银行

"

）签订

《兴业银行人民币理财计划协议书》，使用人民币伍仟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兴业银行广州分行

2011

年万利

宝票据型理财产品。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理财产品主要内容

1

、产品名称：兴业银行广州分行

2011

年万利宝票据型理财产品。

2

、认购理财产品资金总金额：人民币伍仟万元。

3

、理财产品期限：

2011

年

12

月

23

日至

2012

年

3

月

23

日。

4

、理财产品投资方向：银行同业存款以及其他银行持有的符合兴业银行授权授信要求并对国有银行或

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具有追索权的买入返售类、卖断商业汇票（包括银行承兑汇票和商业承兑汇票）。

5

、投资收益支付：

5.1

本产品为非保本浮动收益型投资产品，到期时一次性返还产品本金和产品收益。

5.2

到期兑付日：

2012

年

3

月

23

日，若产品按本协议相关规定提前终止，则理财到期日、理财兑付日也相

应提前，理财收益按提前终止时实际存续天数进行计算。若产品按本协议相关规定延长理财期限的，则理财

兑付日相应后延。

6

、公司与兴业银行无关联关系。

7

、风险提示

7.1

信用风险：商业汇票存在着票据到期付款人（承兑人）不能及时付款的信用风险。

7.2

政策风险：国家货币政策、财政税收政策、产业政策、宏观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调整与变化将会

影响本产品的设立及管理，从而影响本产品的收益，进而影响投资人的收益水平。

7.3

流动性风险：公司不得提前赎回理财资金，在理财计划到期前，公司不能够使用理财计划的资金，也

因此丧失了投资其他更高收益的理财产品或资本市场产品的机会。但该理财产品期限较短，属短期投资理

财产品，因此，流动性风险较小。

7.4

管理风险： 在理财资金的管理运用过程中，兴业银行因获取的信息不全或存在误差、对经济形势等

判断有误等因素，会影响理财产品的收益。

7.5

延期风险： 理财产品项下资产存在未能及时变现等原因造成理财产品不能及时兑付本金及收益。

但该理财产品投资于安全性较高流动性较好的票据资产，因此延期风险较小。

8

、应对措施

8.1

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 公司财务负责人负责组织实施。公

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

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8.2

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由审计部门进行日常监督， 不定期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

计、核实。

8.3

独立董事应当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独立董事在公司审计部核查的基础上，

以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核查为主。同时，独立董事应在定期报告中发表相关的独立意见。

8.4

公司监事会应当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8.5

公司将依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低风险投资理财以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二、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坚持

"

规范运作、防范风险、谨慎投资、保值增值

"

的原则，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

下，以自有闲置资金适度进行低风险的投资理财业务，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通过进行适度的

低风险的短期理财，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能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

回报。

三、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1

、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24

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签订《兴业银行人民币理财计划协议书》，

使用人民币伍仟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兴业银行广州分行

2011

年万利宝票据型理财产品。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28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

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022

。该产品已到期。

2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爱德发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1

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兴业

银行人民币理财计划协议书》， 使用人民币壹亿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兴业银行广州分行

2011

年万利宝票据

型理财产品。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5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运用

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023

。该产品已到期。

3

、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1

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利多多公司理财产品合同》，

使用人民币叁仟贰百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理财计划

2011

年

HH076

期。详见

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5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

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024

。该产品已到期。

4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北京爱德发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于

2011

年

7

月

29

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分行签订《利多多公司理财产品合同》，分别使用人民币伍仟万元及人民币肆仟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

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理财计划

2011

年

HH137

期。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2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

027

。该产品已到期。

5

、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1

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利多多公司理财产品合同》，

使用人民币贰仟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理财计划

2011

年

HH134

期。详见公司

于

2011

年

8

月

2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

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028

。该产品已到期。

6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北京爱德发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于

2011

年

8

月

30

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分行签订《利多多公司理财产品合同》，分别使用人民币伍仟万元、人民币捌仟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

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理财计划

2011

年

HH193

期。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1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

031

。该产品已到期。

7

、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23

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签订《兴业银行人民币理财计划协议书》，

使用人民币伍仟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兴业银行广州分行

2011

年万利宝票据型理财产品。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27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

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032

。该产品已到期。

8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北京爱德发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于

2011

年

9

月

30

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

行签订 《兴业银行人民币理财计划协议书》， 各使用人民币伍仟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兴业银行广州分行

2011

年万利宝票据型理财产品。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11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的《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034

。

9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北京爱德发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于

2011

年

10

月

9

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分行签订《利多多公司理财产品合同》，分别使用人民币陆仟万元、人民币捌仟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

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理财计划

2011

年

HH263

期。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11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

035

。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对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低风险银行短期理财产品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的意见详见

2011

年

6

月

22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使用不

超过三亿元自有闲置资金投资低风险银行短期理财产品的独立意见》。

（二）监事会的意见详见

2011

年

6

月

22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保荐机构的意见详见

2011

年

6

月

22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五、备查文件

1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使用不超过三亿元自有闲置资金投资低风险银行短期理财产品的独立意见》；

3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4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244

证券简称：滨江集团 公告编号：

2011－045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2

月

22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形式发出，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27

日在杭州市庆春东路

38

号公司会议室举行，会议由

公司董事长戚金兴先生主持，应出席会议董事

7

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7

人。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书面表决的方式，审议并表决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收购金都房产集团衢州置业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金都房产集团有限公司、金都房产集团衢州置业有限公司签订《关于金都房产集团衢州置

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 以

10000

万元收购金都房产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金都房产集团衢州置业有

限公司

50％

的股权。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金都房产集团衢州置业有限公司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情请见公司

2011-046

号公告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金都房产集团衢州置业有

限公司股权的的公告》。

特此公告。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244

证券简称：滨江集团 公告编号：

2011－046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金都房产集团衢州置业有限

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

一、交易概述

2011

年

12

月

27

日，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与金都房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金都房产

"

）、金都房产集团衢州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衢州置业公司

"

）签订《关于金都房产集团

衢州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

"

协议书

"

），公司以

10000

万元收购金都房产持有的衢州置

业公司

50％

的股权。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衢州置业公司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也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股权收购事宜，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金都房产集团有限公司；

2

、住所：杭州市文三西路金都新城

1

号；

3

、法定代表人：吴忠泉；

4

、注册资本：

16,000

万元；

5

、经营范围：房地产综合开发经营，房地产咨询代理；房地产租赁。

金都房产与公司及公司持股

5％

以上的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

系以及其它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它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金都房产集团衢州置业有限公司；

2

、住所：衢州市衢江北路

1

号营业用房西厅；

3

、法定代表人：吴忠泉；

4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5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凭资质证书经营）。（上述经营范围

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6

、股权结构：公司和金都房产各持有衢州置业公司

50%

的股权。

7

、财务状况：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衢州置业公司总资产

1,927,950,115.53

元，净资产

47,760,197.30

元；

201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1,735,786.90

元，实现净利润

-3,986,014.35

元。

(

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天健所审定

)

。

截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衢州置业公司总资产

1,917,372

，

238.48

元，净资产

47,299,332.41

元；

2011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2,806,593.00

元，净利润

-460,864.89

元。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

、交易价格：公司以

10000

万元收购金都房产持有的衢州置业公司

50％

的股权。

2

、支付方式：现金方式。协议书生效后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28

日向金都房产支付股权转让定金

10000

万

元，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完成之日上述定金自动转为股权转让款。

3

、支付款项的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

4

、定价依据：协商确定。

5

、标的股权的相关权益：金都房产对衢州置业公司股东借款本息合计人民币

39193.5

万元，其中经各

方确认的股东借款本金余额合计为人民币

36693.5

万元整，经各方确认的股东借款整体利息以人民币

2500

万元锁定。上述款项由衢州置业公司在股权变更登记完成之后于

2012

年

12

月

28

日前分期归还金都房产。

6

、股权转让的财务基准日为

2011

年

12

月

31

日。衢州置业公司的资产负债情况以财务基准日的财务报

表记载确认（衢州置业公司对金都房产的负债情况以协议书约定金额为准）。在财务基准日以前未列明于

财务报表或财务报表记载错误所发生的或有负债风险由双方股东按照原股权比例承担， 财务基准日之后

的负债风险由新股东承担。自财务基准日至股权交割日期间的损益归公司所有。

7

、自协议书生效之日起金都房产不再负责和参与衢州置业公司经营，衢州置业公司一切经营事务由

公司负责。公司作为衢州置业公司全权操作方，享有衢州置业公司所有开发项目的独立经营权和决策权，

独立负责衢州置业公司各项目后续投资、经营、管理、收益。

8

、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协议书自公司、金都房产、衢州置业公司三方有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

章之日起成立，并依照上市公司规则获得董事会批准的决议后生效。

五、涉及收购资产的其它安排

本协议签署之后金都房产委派在衢州置业公司的董事、监事和其他管理人员相应免职，由公司委派朱

慧明担任衢州置业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沈伟东担任衢州置业公司监事。

本次收购收购完成后不产生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在人员、资产、财务上

保持独立。

六、本次收购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收购衢州置业公司股权，将增加公司权益储备土地面

130,399

平方米，权益容积率建筑面积

194,323.5

平方米

,

有利于进一步做强做大企业，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持续发展能力。

本次收购，也是公司在深耕杭州市场的同时，有选择性地稳步向经济发展较快、市场发展潜力较大、开

发风险较小的二、三线城市拓展的发展战略的体现，有利于降低公司市场集中度较高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551

证券简称：尚荣医疗 公告编号：

2011-050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合作框架协议书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合作框架协议书的签署概况

陕西省商南县人民政府于

2011

年

12

月

27

日就有关

"

陕西省商南县人民医院整体迁建项目合作招商引资

建设项目

"

与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进行了友好认真的洽谈并签署了《合作框架协

议书》（以下简称

"

本协议

"

）。

二、合作框架协议书当事人介绍

上述协议书的交易对方为陕西省商南县人民政府，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公司

与交易对方未发生类似的业务。

三、合作框架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1

、项目名称：商南县人民政府全权委托公司负责以工程代建的医院建设整体解决方案（

BT

）模式进行商

南县人民医院整体迁建项目（以下简称

"

该项目

"

）；

2

、项目内容：商南县人民医院整体迁建项目的建设、安装及设备购置；

3

、项目投资金额：总投资贰亿元整；

4

、支付方式：商南县人民医院自筹资金

30%

，其余

70%

由公司提供买方银团信贷融资额度。

四、合作框架协议书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框架协议总投资贰亿元整，占本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的

74.06%

，该项目确定后，本协

议的履行预计将对本公司未来几年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本协议不影响上市公司业务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存在因履行本协议而对当事人形成依赖。

（三）、合同双方履约能力的分析

1

、本公司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成立

1998

年，主要提供以洁净手术部为核心的医疗专业工程整体解决方案，服务的客户是各综合、

专科医院等医疗机构，公司的经营业绩与医院建设发展密切相关。公司拥有多年的行业经验，建立了一支经

验丰富的设计及管理人才队伍。公司在医疗专业工程的经验、技术、质量及合同项下的设计、采购、生产、施工

等所有方面都具备了上述合同的履约的资质和能力。

综上，董事会认为，本公司具备了履行本本协议的能力。

2

、陕西省商南县人民政府履约能力分析

陕西省商南县位于陕西东南隅、鄂豫陕三省八县结合部，总面积

2307

平方公里，是陕西的东南门户。

"

十二五

"

商南县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是：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15.8%

，达到

75

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五年累计达到

270

亿元，年均增长

26%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

19%

，达到

17

亿元。

《关中

-

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的批准实施，将商南县的发展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随着新一轮西部大

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为商南县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推进优势产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综上，陕西省商南县人民政府资金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五、合作框架协议书风险提示

该协议属于框架性协议，由于该项目具体的事宜尚未确定，双方合作还存在不确定性，该项目正式合同

尚需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另行签署，特此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该项目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1

、《合作框架协议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002056

证券简称：横店东磁 公告编号：

2011-061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承担责任。

一、本次公司股权质押情况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2

月

26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横店集团控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横店控股

"

，目前持有公司股份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30,1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4%

）通

知，为增加贷款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横店控股将其所持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00,0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23.48%

）质押给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

质押期限自

2011

年

12

月

26

日至横店控股向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借款本息偿还完毕止。 质押登记手续已于

2011

年

12

月

26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二、公司股权处于质押状态的累计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横店控股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份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计数为

211,000,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25,900,000

股的

49.54%

。具体情况如下：

（

1

）

2009

年

7

月

9

日， 横店控股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80,000,00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8.78%

）质押给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2009

年

7

月

15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上的公告（公告编号

2009-017

）；

（

2

）

2011

年

11

月

18

日， 横店控股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1,000,00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28%

）质押给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19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上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054

）；

（

3

）

2011

年

11

月

26

日，横店控股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00,0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3.48%

）质押给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特此公告。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115

证券简称：三维通信 公告编号：

2011－047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

】

842

号文核准，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1

年

11

月完成了股票非公开发行工作，本次发行价格为

15.51

元

/

股，募集资金总额

21,093.60

万元（含发

行费用），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20,040.10

万元。募集资金已于

2011

年

11

月

30

日划至本公司指定

账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对上述资金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天健验【

2011

】

492

号《验资报告》。

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公司三届十二次董事会决议批准，

公司和保荐机构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保荐机构

"

）分别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钱江支

行（以下简称称为

"

中信银行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庆春支行（以下简称为

"

中国银行

"

）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根据公司三届十二次董事会决议，同意使用募集资金

5110

万元对全资子公司

浙江三维无线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三维无线

"

）进行现金增资，由三维无线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湖墅支行（以下统称

"

民生银行

"

）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故三维无线也与保荐机构、民生银行签

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协议约定主要条款如下：

1

、公司和三维无线分别在在中信银行、中国银行、民生银行开立银行账户作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的专用账户，为公司无线网络优化技术服务支撑系统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的专用账户。

2

、公司或三维无线一次或

12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不足募集资金净额的百

分之五，依照孰低原则取

1000

万

)

，公司、三维无线及中信银行、中国银行和民生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

知保荐机构，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3

、中信银行、中国银行和民生银行应每月分别向公司和三维无线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保荐机构。

4

、保荐机构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庄斌、程刚可以随时向中信银行、中国银行和民生银行查询、复印专户

的资料；中信银行、中国银行和民生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5

、中信银行、中国银行和民生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保荐机构具对账单或向保荐机构通知专户大额

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保荐机构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和三维无线可以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

资金专户。

截至

2011

年

12

月

27

日， 公司在中信银行专户余额为

￥203,826,000.00

元， 公司在中国银行专户余额为

￥0.00

元，三维无线在光大银行专户余额为

￥0.00

元。

特此公告。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002411

证券简称：九九久 公告编号：

2011-072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我公司

"

）于

2011

年

12

月

26

日收到如东县财政局

（以下简称

"

县财政局

"

）下发的《关于下达科技攻关专项经费的通知》（东财预

[2011]21

号）和如东县马塘镇

人民政府《关于下达科技攻关项目研发专项经费的通知》（东马政

[2011]67

号）。根据上述文件精神，鉴于我

公司依靠自身技术优势，通过

"

产学研一体化

"

模式和技术攻关，投入了较多经费，成功开发并上马了六氟

磷酸锂等产品项目，在壮大企业规模和提升市场竞争力的同时为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经县财政

局和相关部门会商，并报如东县人民政府同意，决定给予我公司补助科技专项经费

1101.03

万元。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该笔补助资金已转入我公司资金账户。公司将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将

该笔资金确定为营业外收入并计入公司当期损益。 该笔补助资金的取得将对公司本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

一定的积极影响。具体会计处理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089

证券简称：新海宜 公告编号：

2011-63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近日接到马玲芝女士关于股权质押事宜的通知，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马玲芝女士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45,000,000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75%

），质押给中融国际

信托有限公司，为苏州海竞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质押期限自

2011

年

12

月

21

日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上述股权质押登记相关手续已于

2011

年

12

月

21

日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张亦斌先生、马玲芝女士夫妇，二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24,811,170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35.37%

，其中，马玲芝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60,443,334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45,332,500

股，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

15,110,83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7.13%

。由于此前张亦斌先生及马玲芝女士分别已质押

64,250,000

股、

15,000,000

股，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马玲芝女士所持公司股权累计质押股数为

60,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7.00%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

亦斌先生及马玲芝女士所持公司股权累计质押股数为

124,25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5.21%

。

特此公告。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1901

证券简称：方正证券 公告编号：

2011-020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准新设四家证券营业部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27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 《关于核准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在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县等地设立

4

家证券营业部的批复》（湘证监机构字

[2011]98

号）。

根据上述批复，公司获准在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县、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广西

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西乡塘区各新设

1

家证券营业部，证券营业部的营业范围为证券经纪业务。

特此公告。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600345

股票简称：长江通信 公告编号：

2011-023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变更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近日接到公司审计机构原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名称变更

通知》，因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与中诚海华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了联合，经工商部门核准，

"

众

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名称变更为

"

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

，其它工商登记事项不变。

因此，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名称变更为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本次名称变更不

属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

特此公告。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071

证券简称：江苏宏宝 公告编号：

2011-033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江苏宏宝光伏系统有限

公司太阳能屋顶并网发电运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9

月

20

日与自然人龚建华先生、自然人蒋俊奇

先生成立了江苏宏宝光伏系统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宏宝光伏

"),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其中公司控股

60%

。

2011

年

12

月

25

日

,

宏宝光伏合计

2.54MW

太阳能屋顶并网发电示范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机组进入整套

启动调试，并于

2011

年

12

月

27

日

9

时

18

分成功实现并网发电运行。

宏宝光伏本年的并网发电对公司

2011

年经营业绩无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8

日


